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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


	沪崇建管〔2019〕79号




关于上海市崇明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机关食堂更名的批复

上海市崇明区建设和管理委机关食堂：
根据崇委编（2017）1号文，关于撤县建区文件精神要求，经我委研究，同意将我委机关食堂名称由原“崇明县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机关食堂”更名为“上海市崇明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机关食堂”。
特此批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7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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